2024年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近年来，洪涝灾害频发，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为规范救灾资金的使用，提高救灾效率，本报告对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在洪涝灾害中的使用绩效进行了全面评价，以期为进一步优化救灾资金管理提供参考。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年度，中央财政下达我镇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98万元，绩效目标主要用于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抢险救援力量投入及灾后重建等方面。财政部门按照“因素法分配、切块下达”的原则，将资金分解至各受灾严重地区，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发挥最大效益。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24年8月，中央救灾资金全部到位，我镇及时将资金拨付给各村、各部门，资金到位率100%。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全年共支出98万元，完成预算数100%。其中，拨付板溪村10.32万元、张子清村5.62万元、花桥村2.3万元、沙河社区6.2万元、梅山村6.8万元、长江村12.3万元、蒋家冲村2.3万元、拨付沙河社区1.5万元、购买防汛物资2.65万元、转移受灾群众差旅费0.13万元、支付防汛等警示牌费用2万元、支付受灾群众餐费1.8万元、转移受灾群众住宿费用0.4万元。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救灾资金管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省、市、县、镇四级财政及应急管理部门密切合作，确保专款专用。未发现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
（二）绩效项目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紧急转移安置和紧急生活救助：受灾人口684人，2024年共紧急转移安置和救助受灾群众111人次。
（2）抢险救援力量投入：出动抢险救援力量共计300人次，投入防汛设备100台次，
（3）灾后重建：受灾地区倒塌严损基础设施、集体经济产业项目、工况企业已稳步重建。
2. 质量指标完成情况：添置物资验收通过率100%，所有工程项目均通过验收，符合施工设计标准和监理规范。
3. 时效指标完成情况：资金下达及时，30天内下达率100%；抢险救援和紧急救助任务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灾后重建项目按计划推进。
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经济效益：通过及时有效的救灾措施，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防洪减灾效益显著。
2. 社会效益：灾区社会秩序稳定，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群众满意度高，未出现大规模投诉事件。
3. 生态效益：救灾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灾后生态修复工作有序推进，有效避免了次生灾害的发生。
4. 可持续影响：救灾资金的使用提高了基层防灾减灾能力，为未来应对类似灾害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今后救灾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评价结果将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增强救灾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次评价未发现省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我镇在洪涝灾害救灾资金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提高救灾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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